附件2：
生态清洁型小流域试点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和评价指标
生态清洁型小流域治理是小流域综合治理的发展和完善，工程建设应以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为基础，整合水利、环保、农业等相关部门的力量，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为切入点，以农村水系、河岸整治为重点，通过山、水、田、林、路合理配置，做到水土流失治理与水源保护、农业集约化生产、人居环境改善等有机结合，使小流域达到景观优美，人水和谐，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一、主要建设内容

（一）工程建设

1、坡地治理工程。结合当地实际，实施坡耕地改造，修建排水渠、蓄水塘坝等小型水利水保工程。营造水土保持林草，建设乔灌草相结合的生物缓冲带。通过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减少土壤侵蚀，发挥梯地、林草植被等水土保持设施控制坡耕地水土流失的作用。

2、生态修复工程。在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封育保护，加强林草植被保护，防止人为破坏。要充分依靠大自然的力量恢复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涵养水源，保护水资源。

3、河道综合整治工程。采取护岸、绿化等措施，对小流域内河岸进行综合整治，维系河流良好生态系统。禁止河道采沙，加强河道管理及其维护。防止污水和垃圾进入河道，确保河道清洁。

4、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搞好村庄绿化、环境美化，控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实行村庄环境卫生保洁制度，实现生活垃圾集中管理、生态污水初步处理后排放。人畜禽粪便应因地制宜推广沼气池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居民比较集中和有条件的地区，生活污水应处理达标后排放。

5、生态农业建设工程。推广绿色、无公害技术，发展生态农业。大力推广施用有机肥料，采用生物方法及易降解、低残留的农药防治病虫害，控制和减少农业污染。

6、面源污染治理工程。在河道周边或重要水库库区一重山及环库区周边设置植物缓冲带，种植具有生态净化能力的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

7、水土流失和水环境监测。治理前、治理中及治理完成后，均应对小流域水质水量和水土保持效益实施监测。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小流域径流泥沙量和水体水质等变化情况及保水保土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综合减污效益等。
（二）管护制度建设
在试点小流域内，制定封育保护政策和乡规民约，建立水源管理和保护制度，保护林草植被，促进生态自我修复。在有条件的地方，制定化肥、农药使用推荐种类目录，明确其合理用量及使用方法；严格对生活垃圾、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排放的控制管理。监督开发建设项目落实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控制新增人为水土流失。

二、建设主要指标：

1、水土流失有效治理率80%以上，小流域内水土流失率控制在5%以内；

2、小流域内林草植被覆盖率85%以上，土壤侵蚀模数小于500t/km2.a；

3、25度以上陡坡耕地85%以上退耕还林还草；

4、河岸崩塌得到整治，初步形成以生物护岸为主的生态河岸；

5、河岸两侧无生活和工业等垃圾堆放；

6、流域内的人畜污染得到有效整治；

7、河流水质明显提高，水清岸绿；

8、制定和完善有关政府规章和乡规民约；建有明显的具有宣传、制约、提示作用的标志牌；

9、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土保持预防监督体系，人为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10、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包括水质动态监测数据等。

